
填表提示： 

1． 请提供申请人的身份证、户口簿、出生证或独生子女证、父母的身份证、户口本复

印件、结婚证复印件，在境外的须提供护照复印件或境外其他身份证件复印件。 

2． 公证文书使用地为美国、法国、泰国、新加坡的，须提供当事人二寸近照 3张。 

 

出 生 证 明 书 

 

 
根据档案记载和调查：      ，性别    ，于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在       省       市（县）出生。其生父姓名       ，是否健在    ，

生母姓名         ，是否健在       。 

 

 

人事档案单位或派出所盖章： 

 

 

 

填表人签名： 

填表日期： 

 

联系电话： 

 

杭州市司法局公证管理处监制


